有關勞動部綜合規劃司司長王厚誠關心本所派遣人力同仁與瑞鎰公司之勞資爭議乙事，本所處理情形說明如下:
1、 緣起:本所核工組趙椿長研究員參加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舉辦之第10期「國家政務研究班」(以下稱國政班)之課程，勞動部綜合規劃司司長王厚誠(以下簡稱王司長)亦為該國政班之學員。趙研究員體恤本所派遣人力同仁為取得瑞鎰公司積欠105年1月1日至21日之薪資，依法申請工資墊償基金(以下簡稱工資墊償)，透過聲請支付命令及尋求法律扶助基金會之協助以取得債權證明等情，備極辛勞，於是請王司長就其專業提供協助。王司長以為只需提供薪資帳冊即可申請，無須透過司法程序，故表達可協助了解本所處理情形。王司長將其電話號碼由趙研究員轉交派遣人力同仁(邱柏榮先生)，藉由雙方直接溝通，以利王司長更了解事情全貌。
2、 105年7月13日下午王司長來電本所了解情況，重點如下:
(一)申請工資墊償，只需提供薪資帳冊即可，無須透過司法程序取得債權證
 明部分：
1、 經本所法規事務室解釋取得「債權證明」相關文件以申請工資墊償
乙事，係依據勞動基準法第28條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桃園辦事處提供之「申請積欠工資、退休金、資遣費墊償說明及應備書件五、應備證明文件：(二)債權證明：2.雇主無法出面：(2)向法院聲請支付命令(或民事判決)者，取得支付命令(或民事判決)及確定證明書」之規定辦理，如只要提供薪資帳冊即可申請工資墊償，本所樂於配合辦理。
        2、王司長隨後向其勞動部有關單位確認，取得債權證明係為利該部未
來可以向雇主求償所為之設計，非單純提供勞工之薪資帳冊即可申請工資墊償。
[bookmark: _GoBack]        3、本所請王司長協助向派遣人力同仁(邱柏榮先生)釐清，王司長表示會致電邱柏榮先生說明。本所法規事務室同仁並以電話向趙研究員解釋並說明申請工資墊償之相關規定及必要要件。經說明及解釋後，趙研究員表示瞭解。
(二)針對此類勞資爭議案件應透過修法解決部分：
        本所提出勞動部103 年2 月送行政院審查版之「派遣勞工保護法草案」第14條明定：「派遣事業單位積欠派遣勞工工資，經該勞工請求仍未給付時，要派單位應負給付責任。要派單位依前項給付部分，得向派遣事業單位求償。派遣事業單位有第一項情事時，要派單位得扣抵要派契約應付款項。」，即可解決。王司長表示將於這會期送立法院審查。
(三) 「派遣勞工保護法草案」未三讀通過前，本案之處理方式：
     本所派遣人力同仁申請工資墊償仍循現行既有之規定辦理，本所仍全力協助派遣人力同仁聲請「支付命令」之方式取得債權證明，按勞動部相關規定辦理。其他有需協助之處，再請王司長幫忙。
